附件6
古美路街道限额以下小型建设工程
巡查工作机制

为了进一步规范古美辖区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建设秩序，杜绝可能出现的违章施工和安全隐患，保障在建单位的正常施工秩序，结合街道实际情况，特制定《古美路街道限额以下小型建设工程巡查工作机制》。具体如下：
一、适用范围：
本工作机制适用于区发改委、区经委等相关部门及本街道立项或批准的、经相关招投标程序批准的限额以下小型建设工程。辖区内企业单位立项或批准的建设工程，不在本工作机制适用范围之内。
二、工作机制：
（一）成立“古美路街道限额以下小型建设工程巡查工作领导小组”，由街道发展办、安监所、网格中心、房管办、城管、派出所等职能部门作为小组成员，按照各自职责，负责对辖区建工程进行现场监管、督导巡查，并做好完结工程的竣工验收。
（二）巡查工作分为日常巡查和定期巡查，依托街道“大联动”平台，强化对在建工程的日常巡查发现和报告机制，及时发现、制止和查处各种违规建设行为；定期巡查由街道发展办牵头，组织各小组成员单位，针对日常巡查中存在的问题，对问题工地进行巡查督导。
（三）各职能部门根据各自工作职责和范围，对在巡查工作中出现的违章违规、安全隐患、不文明施工、违反街道相关规定等现象，对施工单位即时责令整改；对不配合整改的单位，应做出相应的处罚措施。
（四）建立巡查工作联席会议制度，针对巡查过程中出现的各类问题和整改情况，定期进行通报，并落实整改工作的反馈情况，做好巡查工作的长效管理机制。
三、工作要求
1.街道发展办结合实际，制定工程质量安全及文明施工监管实施细则，做好巡查的组织牵头和总结反馈工作，确保巡查机制的长效管理。
2.各成员单位要提高重视，加强行政执法、信息沟通和工作协调，形成合力，共同做好在建工地的巡查和监管工作。
